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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理学视野中的韩非法理学
———以富勒 《法律的道德性》 为参照

喻　 中

摘　 要: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 富勒是当代西方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 表面上看, 两者没有

可比性。 但是, 经过重新建构, 立足于比较法理学进行文明互鉴, 他们的理论逻辑有较强的关联性。 韩非

的法理学可以通过富勒的 《法律的道德性》 一书来透视, 根据此书的结构与框架, 可以发现, 韩非也论

述了 “两种道德” 。 其中, 惩罚性的法律相当于 “义务的道德” ; 至于奖励性的法律, 则相当于 “愿望的

道德” 。 富勒提出了关于 “法律的内在道德” 的八项原则, 针对这八项原则的大部分内容, 韩非都有论

述。 富勒认为, 法律是一项有目的的事业, 且这项事业的成功取决于那些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的能量、 见

识、 智力和良知。 富勒如此界定的 “法律的概念” , 与韩非对法律的理解遥相呼应: 韩非也把法律看成是

一项事业, 且把这项事业寄托在君主身上, 因而对君主的能量、 见识、 智力、 良知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富

勒论述了法律的实体目标, 韩非也论述了法律的实体目标: “唯治” 与 “多力” 。 韩非作为先秦学术思想

的最后一座高峰, 他的法理学可以在富勒的法理镜像中得到很好的映照, 表明韩非的法理学具有一定的世

界意义。
关键词: 韩非; 富勒; 法律的道德性; 自然法

中图分类号: D9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23) 04-0111-14

作者简介: 喻中,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北京　 100088)

在法理学与思想史的领域, 关于韩非的论述已经颇为丰富。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 是否还能对韩

非的法理学做出新的揭示?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 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思想人物, 其学术思想必然蕴

含着丰富的解释空间, 同时具备历久弥新的内在品质。
为了对韩非的法理学做出新的揭示, 有必要寻找一个新的学术参照。 笔者找到的这个学术参

照, 是美国法学家富勒 ( Lon
 

L. Fuller, 1902-1978) 的代表作 《法律的道德性》 。 众所周知, 这

是一部新自然法学的代表性作品。 所谓新自然法学或自然法学, 其核心指向是强调法律与道德的

关联, 强调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要求或价值准则。 从书名即可看出, 《法律的道德性》 一书,
主要在于论述 “法律的道德性” 。 然而, 在学术思想史上, 韩非的基本角色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

物, 他追求富国强兵, 偏好现实功利。 按照常理, 韩非的法理学可以归属于功利主义法理学或实

证主义法理学, 倘若以英国法理学史上的边沁、 奥斯丁、 哈特、 拉兹等人的理论来烛照韩非的法

理学, 也许是一个更加顺理成章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选择富勒及其 《法律的道德性》
作为透视韩非法理学的学术参照?

当然可以从功利主义法理学或分析实证主义法理学的角度来考察韩非的法理学, 这是毫无疑

问的。 但是, 韩非的法理学也可以透过新自然法学的理论框架来考察。 理由在于: 一方面, 自然

法学以及新自然法学固然是一种 “价值论法学” , 固然强调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联, 固然关注法律

的价值指向。 但是, 韩非的法理学其实也在张扬一种价值: 富国强兵。 在韩非看来, 能够实现富

国强兵的法律, 才是值得期待的法律。 简而言之, “富强” 就是韩非为法律设定的价值目标。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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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 韩非的法理学, 其实是以去道德化的外在形式, 隐晦、 曲折地表达了另一种形态的价值论

法学。 另一方面, 新自然法学与新分析实证主义法理学的关系, 表面上看, 是自然法学与分析实

证主义法理学在各自学术理路上的分别延伸, 其实, 自 20 世纪以来, 二者已有相互靠拢的趋势。
新自然法学所说的 “程序自然法” , 其实已经吸纳了分析实证主义法理学的一些成分; 新分析实证

主义法理学也在关心法律的社会效果问题, 也在考虑法律的价值问题, 两者之间其实是相通的。
着眼于此, 我们以时空上距离韩非较远且相对异质的富勒及其 《法律的道德性》 作为观察视角,
来透视韩非的法理学, 或许能够借助某种强劲的学术张力, 彰显韩非法理学的某些特质, 从而发

掘出韩非法理学的另一种面相。
《法律的道德性》 主体部分包括四章, 它们分别是: “两种道德” “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 “法律

的概念” 以及 “法律的实体目标”。 以下就以这部颇具代表性的新自然法学论著作为参照, 同时也作

为观察的视角、 分析的框架, 来描述中国法理学史上的韩非法理学。

一、 两种道德

新自然法学与古典自然法学一样, 有一个基本预设: 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 因此, 关于

道德的论述, 特别是关于两种道德的划分, 构成了 《法律的道德性》 一书的起点。
按照富勒的论述, 所谓两种道德, 是指 “愿望的道德” 与 “义务的道德”。 两者之间的差异是:

愿望的道德是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 相比之下, “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 它确立了使有

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 它是旧约和十诫的道德。 它的表

达方式通常是 ‘你不得……’, 有些时候也可能是 ‘你应当……’。 它不会因人们没有抓住充分实现

其潜能的机会而责备他们。 相反, 它会因为人们未能遵从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而责备他们”。 富勒还

借用了亚当·斯密在 《道德情操论》 一书中的一个比喻, 来说明两种道德的不同: 义务的道德可以

比作语法规则, 而愿望的道德相当于批评家 “为卓越而优雅的写作所确立的标准”。①

按照富勒的区分, 义务的道德就是遵守法定义务, 这是法律为所有主体设定的最低要求, 也

为所有主体划定了行为底线。 相关主体如果没有达到最低要求, 或者突破了行为底线, 就要受到

法律的惩罚。 愿望的道德是法律为所有主体设定的较高或更高的要求, 如果没有达到较高或更高

的要求, 相关主体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但是, 如果达到了法律设定的较高或更高的要求, 就会

受到法律的奖励。 譬如: 不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只能是病句, 只能被判定为不合格, 符合语法规

则就是义务的道德; 卓越而优雅的写作则体现了一种理想的标准, 即应当被奖励、 表彰的标准,
那就是愿望的道德。

因此, 换个视角来看, 所谓 “两种道德” 的标准, 其实就是法律惩罚与法律奖励的标准: 没有

履行 “义务的道德”, 或者是在 “义务的道德” 之下的行为, 法律给予惩罚。 符合 “愿望的道德”,
或者是达到了 “愿望的道德” 这一标准的行为, 法律给予奖励。 处于 “两种道德” 分别设定的标准

之间的行为, 法律既不惩罚也不奖励。 以这样的 “两种道德” 来看韩非的法理学, 可以发现, 韩非

也有自己的 “两种道德” 理论, 那就是 “二柄” 理论。
“二柄” 就是刑与德。 据 《二柄》 篇: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 二柄而已矣。 二柄者, 刑德也。

何谓刑德? 曰: 杀戮之谓刑, 庆赏之谓德。 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 故人主自用其刑德, 则群臣畏

其威而归其利矣。”② 这就是说, “二柄” 是君主应当掌握的两种工具、 手段、 机制: 刑是惩罚, 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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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① 君主通过法律, 确定刑与德的标准。 刑的标准对应义务的道德, 如果低于这个标准, 或者违

反了这个标准, 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惩罚; 德的标准对应愿望的道德, 如果达到了这个标准, 就会受

到各种各样的奖励。
在 《定法》 篇中, 韩非写道: “商君之法曰: ‘斩一首者爵一级, 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 斩二

首者爵二级, 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 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 这就是商鞅设定的法律。 虽然,
在韩非看来, 商鞅制定的这条法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但是, 商鞅制定的这条法律是典型的 “愿望

的道德”。 某人参军打仗, 在战场上尽力拼杀是他的本分, 如果能够尽到这个本分, 即使没有斩获,
那也符合 “义务的道德”, 就可以免遭惩罚、 免受责备, 这就相当于一个作者写出了符合语法规则的

句子。 但是, 如果一个战士能够有所斩获, 无论是 “斩一首” 还是 “斩二首”, 都符合 “愿望的道

德”, 那就给予相应的奖励。 韩非反复强调的 “刑德” “诛赏” “罪功”, 其实都是在不同的层面彰显

“两种道德”。 譬如, 《外储说左下》: “以罪受诛, 人不怨上”, “以功受赏, 臣不德君”。 《难三》:
“今有功者必赏, 赏者不得君, 力之所致也; 有罪者必诛, 诛者不怨上, 罪之所生也。” 《守道》: “圣

王之立法也, 其赏足以劝善, 其威足以胜暴, 其备足以必完法。”② 根据这些论述, 我们可以得出结

论: 君主制定的法律, 应当着眼于 “两种道德”: 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
为了强化 “两种道德” 对社会公众的引领作用, 通过 “两种道德” 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目标, 韩

非还提出了一种个性化的法律理论: 重赏与重罚。 《五蠹》: “是以赏莫如厚而信, 使民利之; 罚莫如

重而必, 使民畏之。”③ 《六反》 刻意批驳了当时流行的 “轻刑” 理论: “学者之言皆曰 ‘轻刑’, 此

乱亡之术也。” 一些人主张的轻刑理论看似仁义, 其实是假仁假义, 因为它将导致严重的负面后果,
“是故轻罪也, 民之垤也。 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 非乱国也, 则设民陷也, 此则可谓伤民矣”!④ 这就

是说, 轻刑轻罪理论由于是伤民、 害民的理论, 反而是不仁的理论。
韩非通过批判 “轻刑轻罪” 理论, 以此证明重罚的必要性。 至于重赏, 虽然是 《六反》 篇中明

确提出的主张, 但在其他各篇中, 韩非又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阐释。 尽管如此, 《六反》 篇的旨

趣, 还是在于进一步彰显 “两种道德” 之间的差异, 甚至希望把这种差异推向极致: “愿望的道德”
既然是立法者特别提倡的一个较高的要求, 那么, 达到了这种要求的人, 就要给予重赏; “义务的道

德” 既然是立法者设定的一个最低的底线, 倘若有人突破了这样的底线, 那就要给予重罚。 无论是

重罚还是重赏, 其实都在于给所有人提供一个信号: 每个人的行为必须遵循法律的要求。 无论是重赏

还是重罚, 其实都是在回应 “两种道德” 的区分。 既然要区分 “两种道德”, 既然要以法律的方式规

定赏的标准与罚的标准, 那就不妨再进一步: 以重罚与重罚对 “两种道德” 之间的差异做出进一步

的彰显。 通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更好地体现 “两种道德” 对社会的引导作用。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背景下, 富勒在关于 “两种道德” 的理论中, 不可能提出重赏与重罚的观

点。 但在战国末期的韩非学说中, 强调重赏与重罚, 乃是一个基本观点。 那么, 韩非提出的重赏与重

罚观点是否必要? 是否像富勒那样, 只要区分出 “两种道德” 就可以了? 对于这样的问题, 应当结

合特定的语境来考虑。 在一个相对和缓、 相对平静、 相对定型的社会秩序里, 立法者通过法律, 区分

了 “义务的道德” 与 “愿望的道德”, 就可以对社会形成有效的牵引: “义务的道德” 可以为一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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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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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韩非所说的 “德与刑”, 不同于儒家所说的 “德与刑”。 韩非所说的 “德与刑” 就是奖励与惩罚。 儒家所说的
“德与刑”, 是指教化与惩罚。 瞿同祖的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第六章第二节专论 “德与刑”, 他说: “德化的
功用如此宏远, 所以儒家极端推崇德治, 孔子以北辰譬拟为政以德。” 又说: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
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尊德礼而卑刑罚, 是儒家一致的信仰。”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
会》,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第 331 页。
《韩非子》, 高华平等译注, 第 624-625、 434、 575、 295 页。
《韩非子》, 高华平等译注, 第 707 页。
《韩非子》, 高华平等译注, 第 660-6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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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社会生活提供一个基本的保障, 它以设定义务的方式, 为人们的行为划定了底线, 只要社会公

众不去突破这个底线, 一个有序的社会就成为可能; 至于愿望的道德, 则指示了一个较高或更高的标

准, 作为法律奖励的对象, 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标准。 然而, 韩非的生活世界并不是一个和缓、 平

静、 定型的世界, 而是一个危机四伏、 险象环生、 紧张、 焦虑的世界, 几乎可以说是一种 “战时”
状态或 “非常” 状态。 在那样一个战国背景下, 为了更快捷、 更有效地实现富国强兵, 为了让战国

背景下的国家还能生存下去, 韩非提供了一个 “加重版” 的、 “黑体字版” 的 “两种道德” 理论,
是可以理解的。

“加重版” 的 “两种道德” 理论, 依然是 “两种道德” 理论。 在 《韩非子》 全书中, 虽然没有

关于 “两种道德” 的直接论述, 他对 “德” 的理解也迥异于富勒, 甚至迥异于同时代的儒家。 但是,
他关于德与刑、 赏与罚、 功与罪以及重赏与重罚的论述, 与富勒关于 “两种道德” 的划分, 恰好可

以相互解释, 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

《法律的道德性》 第二章题为 “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 。 在这个标题下, 富勒主要论述了 “法

律的内在道德的八项要求” 。 这八项要求的具体内容分别是: 1. 法律的一般性, “必须有规则存

在。 我们可以将此表述为一般性要求” 。 2. 颁布法律, “法律必须被公布” 。 3. “溯及既往型法律

真的是一种怪胎” 。 4. 法律的清晰性, “清晰性要求是合法性的一项最基本的要素” 。 5. 注意避

免 “法律中的矛盾” , “为了避免法律中的不经意的矛盾, 立法者需要十分小心谨慎” 。 6. 法律不

能 “要求不可能之事” 。 7.
 

“法律不应当频繁改动” 。 8. “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

性” 。① 这八个方面的要求, 被富勒称为 “法律的内在道德” 。 由这些具体内容及实际指向来看,
所谓 “法律的内在道德” , 主要是良好法律应当具备的一些形式或实质上的条件, 正是这些条件

“使法律成为可能” 。 这些条件或要求被富勒称为 “法律的内在道德” , 如果把符合这些条件的法

律称为 “良法” , 那么, “法律的内在道德” 就是对 “良法何以为良” 的回答。 这种关于 “良法”
的理论, 既是富勒法理学的主要标志, 其实也见于韩非的法理学。 这就是说, 韩非也提出了关于

“法律的内在道德” 的若干要求。 以下试对照富勒分述的八项原则, 逐一梳理韩非关于 “使法律成

为可能” 的基本观点。
(一) “法律的一般性” 或 “有规则存在”
法治既然是韩非的基本主张, 那么, 制定相应的法律, 就是韩非反复论证的一个基本观点。 他在

不同的语境下, 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强调了同一个观点: 法律规则不可或缺。 《用人》: “释法术而心

治, 尧不能正一国; 去规矩而妄意度, 奚仲不能成一轮; 废尺寸而差短长, 王尔不能半中。 使中主守

法术, 拙匠守规矩尺寸, 则万不失矣。” 这里的 “法术” “规矩” 与 “尺寸”, 都是指法律规则, 言

下之意, 如果没有法律规则, 什么也做不成, 任何事业都成不了。 《外储说右下》: “治强生于法, 弱

乱生于阿, 君明于此, 则正赏罚而非仁下也。 爵禄生于功, 诛罚生于罪, 臣明于此, 则尽死力而非忠

君也。 君通于不仁, 臣通于不忠, 则可以王矣。”② 这句话是说, 要想实现富强, 必须要有法律。 要

想实现富强, 君主不需要仁, 大臣不需要忠。 君主只需要依据法律进行赏罚。 大臣的升降得失也是依

据功与罪, 功与罪都是由法律来设定的。
韩非的这种主张, 旨在把君臣之间的关系, 由以往的伦理关系 (仁与忠) 转变成为法律关系

(功与罪) 。 在以往的伦理关系中, 或者按照儒家的学说, 君待臣以仁, 臣事君以忠。 这就像父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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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孝, 虽然可能造就一种和谐的父子关系, 但并不足以造就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 一个国家也是

这样。 在以仁和忠为准则的君臣关系中, 不可能让国家走向富强, 因为没有客观的激励———包括

作为正面激励的赏与作为负面激励的罚。 相反, 只有在去伦理化的法律关系中, 君主根据法律,
针对大臣的功罪依法给予赏罚, 公事公办, 形成明确的、 可预期的激励, 激发各种潜力, 才能建

设一个富强的国家。 相反, 倘若没有法律, 即使有再多的关于仁和忠的论证, 即使全面推行君仁

臣忠的立国理念, 那也是无济于事的, 正如 《亡征》 所说: “辞辩而不法, 心智而无术, 主多能而

不以法度从事者, 可亡也。” ①

(二) “法律必须被公布”
这也是韩非明确宣扬的观点。 《难三》: “法者, 编著之图籍, 设之于官府, 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所谓布之于百姓, 就是向百姓公布。 《难三》 还说: “术者, 藏之于胸中, 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故法莫如显, 而术不欲见。”② 这是针对法与术的性质, 所做的相互对照的比较与阐释: 法需要被公

布, 术需要被隐匿。 法与术需要区别对待的原因在于: 两者的功能不同。 法既要约束官吏, 也要约束

民众。 一方面, 官吏以法律作为依据, 对民众进行赏罚。 这样的 “依法赏罚” 既是对民众的治理,
同时也是对官吏的约束———官吏做出的赏罚决定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 另一方面, 君主也要依据法律

对官吏进行治理。 历史上有名的 “商鞅作法自毙”, 在一定层面上, 就体现了法律对商鞅本人的治

理。 无论是对民众的赏罚还是对官吏的赏罚, 都是公开的。 只有依据公开的法律进行公开的赏罚, 才

能对所有人形成看得见的激励。 因此, “法莫如显”, 法律必须被公布。
(三) 法律不溯及既往

法律不能溯及既往, 可以说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 也是富勒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 《韩非

子》 一书中, 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一些相关的论述。 《定法》: “申不害, 韩昭侯之佐也。 韩者, 晋之别

国也。 晋之故法未息, 而韩之新法又生; 先君之令未收, 而后君之令又下。 申不害不擅其法, 不一其

宪令, 则奸多。 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 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 利在故新相反, 前后相勃, 则申不害

虽十使昭侯用术, 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 故托万乘之劲韩, 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 虽用术于上,
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③ 这几句话主要是韩非对申不害的批评。

依韩非之见, 申不害的问题在于: 没有处理好新法与旧法的关系, 导致了新法与旧法并存的现

象; 针对同一个问题, 新法与旧法都有规定, 导致很多人选择性地运用和执行法律, 以谋求个人私利

的最大化。 由此间接地造成一个后果: 某个法律行为, 有可能是在旧法颁布之后、 新法颁布之前的时

间段落里发生的,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 即适用新法对行为主体更有利, 他就会选择适用新法。 从结

果来看, 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法律溯及既往的现象。 尽管这种形态的法律溯及既往, 是被动形成的,
是在新法旧法并存、 并用的格局下形成的, 但它在事实上导致了法律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即使是这

种形态的法律溯及既往, 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韩非批评申不害 “不擅其法”, 没有看到新法旧

法并存导致的各种问题, 其中就包括了可能形成的法律溯及既往的问题。 大致说来, 法律不溯及既往

作为一项原则, 虽然不是韩非专门而直接论证的观点, 但在韩非法理学中, 可以推导出这样的观点,
可以作为韩非法理学的一个推论。

(四) 法律的清晰性

关于法律的清晰性, 《饰邪》 有一个形象而生动的比喻: “故镜执清而无事, 美恶从而比焉; 衡

执正而无事, 轻重从而载焉。 夫摇镜则不得为明, 摇衡则不得为正, 法之谓也。” 这是以镜子的清

亮、 清澈来比喻法律的清晰。 只有清亮、 清澈的镜子才能照出一个人的美丑, 同样, 只有清晰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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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体现出法律精准地衡量功罪的作用, 含混不清的法律根本不能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向。 《八说》:
“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 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① 这也是强调了法律的明确、 明晰、 清晰。 只有明

确、 明晰、 清晰的法律才能保障国家的有效治理, 才能防治各种祸与乱。
(五) 避免法律中的矛盾

富勒所说的 “法律中的矛盾”, 主要是指在一个法律体系中, 甚至是在同一个法律文件中, 存在

着逻辑意义上的矛盾。 譬如, “在一部单一的制定法中存在两个条文: 一条要求汽车的车主们在一月

一日安装新的车牌; 另一条规定在一月一日从事任何劳动都是犯罪。 这似乎是一种违反同一律的情

形; 一种行为不能同时既被禁止又被要求”。② 这就是法律中存在矛盾的一个极致。
韩非没有直接论述同一部法律内部条文之间的冲突, 但他注意到一个大致相似的问题: 法律

的规定是一回事, 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 与法律有关的一些政策、 一些原则又指向了另外一个方

向。 这种情况, 虽不是法律条文之间的矛盾, 但可以解释成 “纸面上的法律” 与 “行动中的法

律” 之间的矛盾, 或者是法律规则与法律政策之间的矛盾。 《五蠹》 : “以其犯禁也罪之, 而多其

有勇也。 毁誉、 赏罚之所加者, 相与悖缪也, 故法禁坏而民愈乱。 今兄弟被侵, 必攻者, 廉也;
知友被辱, 随仇者, 贞也。 廉贞之行成, 而君上之法犯矣。 人主尊贞廉之行, 而忘犯禁之罪, 故

民程于勇, 而吏不能胜也。 不事力而衣食, 则谓之能; 不战功而尊, 则谓之贤。 贤能之行成, 而

兵弱而地荒矣。 人主说贤能之行, 而忘兵弱地荒之祸, 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③ 这就是 “行动中

的法律” 与 “纸面上的法律” 之间存在的冲突, 或者是法律条文与法律政策之间的冲突: 按照

“纸面上的法律” , 只有通过战功才能获得尊位; 但是, 按照 “行动中的法律” , 一个人因为有贤

人的名誉, 就给他尊位。
韩非对这种冲突感受很深, 否则, 他不会反复突显这种严重损害法律权威的冲突。 譬如, 《诡

使》 称: “难致, 谓之 ‘正’。 难予, 谓之 ‘廉’。 难禁, 谓之 ‘齐’。 有令不听从, 谓之 ‘勇’。”
诸如此类的情况, 都体现出明显的矛盾。 从实际效果来看, 也可以归属于广义的 “法律中的矛盾”。
此类现象在 《六反》 篇中还有更多的列举: “畏死远难, 降北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 ‘贵生之士’。 学

道立方, 离法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 ‘文学之士’。 游居厚养, 牟食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 ‘有能之士’。
语曲牟知, 伪诈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 ‘辩智之士’。”④ 诸如此类的矛盾, 就是韩非所说的 “六反”。
所谓 “六反”, 就是与法律有关的六种冲突、 六种矛盾。 这样的冲突与矛盾严重抵消了法律对社会的

引导作用, 损害了法律的实际效果, 应当切实采取措施, 加以避免。
(六) 法律不能要求不可能之事

韩非在这个方面也有相应的论述。 据 《八说》 篇: “察士然后能知之, 不可以为令, 夫民不尽

察。 贤者然后能行之, 不可以为法, 夫民不尽贤。 杨朱、 墨翟, 天下之所察也, 干世乱而卒不决, 虽

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 鲍焦、 华角, 天下之所贤也, 鲍焦木枯, 华角赴河, 虽贤不可以为耕战之

士。”⑤ 韩非的这段话, 虽然主要在于说明: 像杨朱、 墨翟那样的智者, 像鲍焦、 华角那样的贤者,
都无助于国家的富强。 但同时说明: 法律的制定, 不能以杨朱、 墨翟那样的聪明才智作为标准, 不能

把法律调整的对象预设为像杨朱、 墨翟那种智慧水准的人, 那样的要求就太高了。 社会上的绝大多数

人都达不到, 都没有那样的洞察力。 当然, 法律的制定, 也不能以鲍焦、 华角所具有的贤能品质作为

标准, 因为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那样贤能。 因此, 制定法律的依据, 只能是普通人的德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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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法律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 必须承认, 这样的理论指向, 韩非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彰显, 但在他的

相关论述中, 已经包含了这样的观点: 法律不能要求不可能之事。
(七) 法律不应当频繁改动

法律不能频繁改动, 就是要求法律相对稳定。 从长时段、 大历史的角度来看, 韩非要求法律应当

与时俱进, 不能用先王之法治理当今之世。 但是, 针对现实, 韩非又反复强调了法律的相对稳定性。
《五蠹》: “法莫如一而固, 使民知之。 故主施赏不迁, 行诛无赦, 誉辅其赏, 毁随其罚, 则贤、 不肖

俱尽其力矣。” 这就是说, 只有相对固定、 相对稳定的法律, 才能给人以确定的指引, 才可能激励

“贤、 不肖俱尽其力”。 《解老》 称: “治大国而数变法, 则民苦之。 是以有道之君贵静, 不重变法。”
这是对 《道德经》 中所说的 “治大国若烹小鲜” 的解释, 同时也是在强调法律的相对稳定性。 在韩

非看来, 频繁改动的法律就意味着无休无止的折腾, 既苦民, 也害国。 《饬令》: “法已定矣, 不以善

言害法。” 这句话是说, 已经确定了的法律, 不要用仁义道德之类的话来妨害它, 尤其不要损害它的

确定性。 《亡征》: “好以智矫法, 时以行杂公, 法禁变易, 号令数下者, 可亡也。”① 这是从相反的

方向上, 指出法律频繁变动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
(八) 官方行为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

这项要求, 旨在强调官方行为与官方制定的法, 应当保持一致。 着眼于此, 前述第六项关于

“法律中的矛盾” 的相关阐释, 都可以用来说明: 官方行为应当与公布的法律保持一致。 在富勒的理

论中, 避免 “法律中的矛盾” 与 “官方行为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 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要求,
应当分别提出。 韩非虽然没有把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截然分开, 但对于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则之间的一致

性问题, 也有自己独到的理论贡献, 那就是, 在韩非的论述中, 富勒所说的 “官方行为” 还可以进

一步分成 “君主行为” 与 “官吏行为”, 因为这两种行为都可以被称为 “官方行为”。
一方面, 就君主行为而言, 韩非要求君主的行为一定要与法律保持一致, 不要认同法律之外的其

他规则、 原则。 《五蠹》: “故明主之道, 一法而不求智, 固术而不慕信, 故法不败, 而群官无奸诈

矣。” 对于君主来说, “智” 与 “信” 都不可依恃, 只有专一地依据法律, 才能实现 “群官无奸诈”
的目标。 另一方面, 官吏或群臣代表的官方行为与法律保持一致更加重要。 正如 《有度》 所言: “官

之失能者其国乱。 以誉为赏, 以毁为罚也, 则好赏恶罚之人, 释公行, 行私术, 比周以相为也。 忘主

外交, 以进其与, 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 交众、 与多, 外内朋党, 虽有大过, 其蔽多矣。 故忠臣危

死于非罪, 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 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 则良臣伏矣; 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
则奸臣进矣: 此亡之本也。”②

以上八个方面表明, 富勒所说的 “法律的内在道德” 要求的八个方面, 基本上都可以在 《韩非

子》 中找到相关的论述。 虽然, 囿于时代背景、 文化传统、 角色身份的巨大差异, 韩非与富勒的立

场各有侧重, 他们的论述不能一一对应, 也不必一一对应, 但是, 就 “法律的内在道德” 或 “程序

自然法” 来说, 他们之间的共性还是值得注意的。

三、 法律的概念

《法律的道德性》 第三章论述 “法律的概念”, 在这个标题下, 富勒比较了关于 “法律” 概念的

多种论述。 在此基础上, 富勒说: “我坚持认为法律应当被视为一项有目的的事业, 其成功取决于那

些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的能量、 见识、 智力和良知, 也正是由于这种依赖性, 它注定永远无法完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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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目标。”① 这种关于法律的理解, 也可以在韩非对法律的阐述中得到印证。 他们两人关于法律概

念的理解, 具有很大的共通性。
按照韩非的论述, 法律就是一项有目的的事业, 而且是一项目的性极强的事业。 具体地说, 法律

乃是一项优化国家治理、 实现国家富强的事业。 《有度》: “国无常强, 无常弱。 奉法者强, 则国强;
奉法者弱, 则国弱。” 正是由于这个规律、 原理, 先王 “舍己能而因法数, 审赏罚”。 《六反》: “圣

人之治也, 审于法禁, 法禁明著, 则官治; 必于赏罚, 赏罚不阿, 则民用。 民用官治则国富, 国富则

兵强, 而霸王之业成矣。”② 这些论述表明, 在韩非的视野中, 法律是 “一项有目的的事业”, 法律的

目的就是 “官治” “国富” “兵强”。 简而言之, 法律乃是一项有目的的强国事业。
为了实现这项强国事业, 韩非要求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核心是君主———必须具备多方面的

“能量、 见识、 智力和良知”。 关于这个方面的论述, 其实构成了 《韩非子》 一书的重心与主轴。 韩

非对君主在 “能量、 见识、 智力和良知” 诸方面提出的要求、 表达的期待,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

作概括与梳理。
(一) 能够克服困难

对君主来说, 这既是一种能量, 也是一种智慧。 在韩非描绘的政治世界与法律世界中, 君主绝非

甩手掌柜, 相反, 君主承担了巨大的责任, 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在春秋时代, “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③ 到了韩非生活的战国晚期, 这样的政治风险有

增无减。 作为宗室公子的韩非, 他对君主面临的政治危机与政治风险, 较之于其他先秦诸子, 有更加

切身的体验。 置身于这种战国背景的君主, 倘若要生存下来, 倘若还想有所发展, 倘若还要成就一番

强国事业———至少是存国事业, 就必须有克服困难的能力与勇气。
单从法律方面来说, 有些法律在制定过程中就很困难, 有些法律在执行过程中也很困难。 但是,

君主必须克服这些困难, 才可能成就强国事业。 正如 《八说》 所言: “法所以制事, 事所以名功也。
法有立而有难, 权其难而事成, 则立之; 事成而有害, 权其害而功多, 则为之。 无难之法, 无害之

功, 天下无有也。 是以拔千丈之都, 败十万之众, 死伤者军之乘, 甲兵折挫, 士卒死伤, 而贺战胜得

地者, 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 这就是说, 像其他事业一样, 在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 也会面临

各种困难, 君主必须克服这些困难。 倘若需要为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付出一定的代价, 君主必须承担这

个代价, 必须承担相应的压力, 这就考验着君主的决断能力。 《八经》 已经述及君主可能面临的能力

短缺问题: “官之重也, 毋法也; 法之息也, 上暗也。 上暗无度, 则官擅为; 官擅为, 故奉重无前;
奉重无前, 则征多; 征多故富。” 法律的暗弱是因为君主的暗弱, 君主的暗弱就是君主在能力、 智慧

方面的严重短缺。 对于暗弱的君主, 我们也许可以称其为 “暗主”, 与这种 “暗主” 形成反差的, 就

是韩非一直都在期待的 “明主”。 《六反》: “故明主之治国也, 众其守而重其罪, 使民以法禁而不以

廉止。”④ 这就是说, 明主有 “众其守” 的能力和智慧。 所谓 “众其守”, 就是 “守者众, 以防于未

发”。⑤ 这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能力。
要求君主具备克服困难的勇气与能力, 其实可以表明: 韩非见过太多暗弱的君主, 在韩非眼里,

君主的能力亟待提升。 韩非的这种立场, 源于他的亲身经历: “非见韩之削弱, 数以书谏韩王, 韩王

不能用。 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 执势以御其臣下, 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 反举浮淫之蠹

而加之于功实之上。”⑥ 这样的 “韩王”, 确实需要提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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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够废除私道

在战国晚期, “私道” 也是君主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所谓 “私道”, 亦可称之为 “私学”, 是与

“法” 或 “公法” 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对于君主来说, 能否废除 “私道”, 可以考验君主的 “能量、
见识、 智力、 良知”, 对于能否实现强国事业, 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有度》: “其国乱弱矣, 又皆

释国法而私其外, 则是负薪而救火也, 乱弱甚矣!”① 这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乱与弱, 都是因为君主

纵容官吏以私道、 私事替代了国法、 公事。 这里的 “外”, “谓臣之事也”。② 倘若国法被放逐, 私道

盛行, 那就是一个国家趋于乱与弱的根本原因。
《诡使》 : “夫立法令者, 以废私也。 法令行而私道废矣。 私者, 所以乱法也。” ③ 这句话把法

与私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 “法” 代表君主的立场、 国家的立场, “私” 代表大臣的立场、 个人的

立场。 法与私的对立, 就是君与臣的对立、 国与家的对立、 公与私的对立。 法律就其本性、 本义

来说, 天然就是维护国家利益、 君主利益的。 在韩非的时代, 君主与国家是一体的, 所谓 “诸侯

国” , 就是 “诸侯的国” ,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但是, “私” 却

构成了对法、 君、 国、 公的损害。 这里的私, 既包括 “臣之事” 或 “臣之利” , 同时还包括韩非

特别提到的 “私学” 。 私学就是各种各样的学说、 主张、 观点、 理论, 私学表达 “私意” , 形成

“私词” , 维护 “私惠” , 助长 “私欲” , 严重销蚀了君主执政的根基, 破坏了法律的尊严。 本来,
君主希望通过法律维护国家利益, 但是, 代表大臣、 官吏的私道、 私学总是或明或暗地冲击法律,
危害法律旨在保障的国家利益、 公家利益。 对于这样的 “私道” , 君主必须予以废除。 这对君主的

能力也是一种考验。
(三) 能够与时俱进

君主还需要推动法律与时俱进, 不能墨守成规。 《心度》: “法与时转则治, 治与世宜则有功。 故

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 世知维之以刑则从。 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能众而禁不变者削。 故圣人之治民

也, 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这就是说, 法律要实现天下大治的目标, 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 《八

说》: “处多事之时, 用寡事之器, 非智者之备也; 当大争之世, 而循揖让之轨, 非圣人之治也。”④

这里的 “多事之时”, 就是韩非所处的战国时代, 可以称为 “大争之世”, 要应对这样的时代, 倘若

还要采取传说中的 “揖让” 方式, 那就很不明智了。
《五蠹》 有一段著名的史论: “上古之世, 人民少而禽兽众, 人民不胜禽兽虫蛇。 有圣人作, 构

木为巢以避群害, 而民悦之, 使王天下, 号曰有巢氏。 民食果蓏蚌蛤, 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 民多疾

病。 有圣人作, 钻燧取火以化腥臊, 而民说之, 使王天下, 号之曰燧人氏。 中古之世, 天下大水, 而

鲧、 禹决渎。 近古之世, 桀、 纣暴乱, 而汤、 武征伐。”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 不法常可, 论世之事,
因为之备”。⑤ 这段关于 “大历史” 的简约叙述, 把悠久的古代历史分为上古、 中古、 近古三世, 每

个历史阶段的圣王都有自己治理天下的主要抓手, 绝不能简单地模仿以前圣王的方法, 因为, 时代、
环境、 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这种变化, 今人绝不能简单复制前人的治国方法。 在这

里, 韩非通过对历史事实、 历史过程的重新叙述, 发现了一个历史规律, 甚至阐述了一种历史哲学,
那就是 “不期修古” “不法常可”, 一切都要与时俱进。

(四) 能够法术兼用

在韩非的法律概念里, 还有一个概念必须提及, 那就是术。 韩非也注意势, 主张术与势两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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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都要与法结合起来。 但是, 相比之下, 韩非更看重法与术的结合。① 在 《定法》 篇中, 韩非把法

与术相提并论, 置于同等的地位: “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 术者, 因任而授官, 循名而责实,
操杀生之柄, 课群臣之能者也。 此人主之所执也。 法者, 宪令著于官府, 刑罚必于民心, 赏存乎慎

法, 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此臣之所师也。 君无术则弊于上, 臣无法则乱于下, 此不可一无, 皆帝王之

具也。”② 这就是说, 法与术都是帝王的工具, 两者缺一不可。
法是一个基础性装置。 没有法律, 官吏、 民众都失去了行为规范。 但是, 对于君主来说, 术也是

不可缺少的。 官吏、 民众可以没有术, 甚至不能有术, 但是, 君主对官吏的控制, 却离不开术。 因

此, 对于法律作为一项目的性很明确的强国事业来说, 君主必须对 “术” 有深刻的理解。 《定法》:
“商君虽十饰其法, 人臣反用其资。 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 法虽勤饰于官, 主无术于

上之患也。” 《制分》: “夫治法之至明者, 任数不任人。 是以有术之国, 不用誉则毋适, 境内必治,
任数也。 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 而弗能圉禁者, 任人而无数也。 自攻者人也, 攻人者数也。 故有术之

国, 去言而任法。” 《亡征》: “万乘之主, 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 其兼天下不难矣!”③

这些论述, 都强调了法与术不可分。
以上几个方面, 都是韩非对君主在能量、 智力、 见识、 良知诸方面提出的要求。 正因君主在这些

方面都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 法律作为强国事业之目标, 总是不能完全实现。 这个道理, 富勒已经有

所阐述。 韩非的论述, 特别是韩非的经验, 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以韩非所在的韩国为例, 正是因为韩

非时代的几任韩国君主在能量、 智力、 见识、 良知诸方面, 都没有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韩国的

强国事业并不成功, 很快就被灭掉了。 由此可见, 法律作为一项强国事业的实现, 确实有赖于从事这

项事业的人, 尤其是君主, 具有足够的能量、 智力、 见识、 良知。

四、 法律的实体目标

前文已经提到, 在西方法理学的谱系中, 富勒有一个标志性的观点, 那就是 “法律的内在道

德”, 但是, 富勒毕竟还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新自然法学家, 如果仅仅标举前文引述的八个方面的

“内在道德”, 仅仅述及 “程序自然法”, 那么, 其理论作为 “自然法学” 的意味就显得比较薄弱。
因此, 在 《法律的道德性》 第四章, 富勒专论 “法律的实体目标”, 因为他自己也意识到: “法律的

内在道德并不关心法律的实体目标, 并且很愿意同等有效地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实体目标。”④ 在大量

引证其他学者相关论述的基础上, 富勒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如果有人要求我指出可以被称为实质性

自然法的那种东西———大写的自然法———的无可争议的核心原则, 我会说它存在于这样一项命令当

中: 开放、 维持并保护交流渠道的完整性, 借此人们可以彼此表达人们的所见、 所感、 所想。”⑤ 这

就是富勒所理解的 “法律的实体目标”。
富勒所说的 “法律的实体目标”, 就是法律的外在道德或外在价值, 相对于程序自然法, 亦可以

称之为实体自然法。 在自然法学的历史上, 关于法律的实体目标已有各种各样的论证, 譬如, 理性、
正义、 自由、 平等之类的价值要素, 都在不同的时代充当了 “法律的实体目标”。 富勒的自然法学被

称为新自然法学, 其新颖之处, 一方面在于前面所说的内在道德或程序自然法, 另一方面就在于: 把

法律的实体目标定位在维护、 保障 “交流渠道的完整性”。 显而易见, 这个 “实体目标” 虽然号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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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其实同样体现了相当程度的程序性。 既然 “法律的实体目标” 是富勒法理学的一个重要支点,
那么, 透过富勒的视角, 韩非如何理解法律的实体目标? 在韩非子的法理学说中, 是否也有关于法律

的实体目标的论述? 回答是肯定的。
(一) “唯治”
韩非对 “法律的实体目标” 的理解, 首先是 “治”。 这里的 “治”, 既可以是过程, 亦即治理官

民、 国家、 天下的过程, 也可以是状态, 亦即官民、 天下、 国家得到治理的状态。 “治” 的反义词是

“乱”, 所谓治乱循环, 就表明了治是乱的对立面。 因此, 乱是理解治的一面镜子。
在韩非看来, 法律的实体目标首先就是治。 分而述之, 治的对象有四。 其一, 民众作为治的对

象。 《心度》: “故治民无常, 唯法为治。”① 这就是说, 只有通过法律, 才能把民众治理好。 这里的

“唯法” 一词, 尤为值得注意, 因为它在法与治之间, 建立了一种单向的逻辑联系: 只有通过法律,
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 其二, 官吏作为治的对象。 《说疑》: “法也者, 官之所师也。” 《外储说左

上》: “法者, 见功而与赏, 因能而受官。” 《有度》: “当今之时, 能去私曲就公法者, 民安而国治;
能去私行行公法者, 则兵强而敌弱。 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 加以群臣之上, 则主不可欺以诈伪。”
《爱臣》: “故明君之蓄其臣也, 尽之以法, 质之以备。” 其三, 国家作为治的对象。 《安危》: “安国

之法, 若饥而食, 寒而衣, 不令而自然也。” 其四, 天下作为治的对象。 《奸劫弑臣》: “圣人者, 审

于是非之实, 察于治乱之情也。 故其治国也, 正明法, 陈严刑, 将以救群生之乱, 去天下之祸, 使强

不陵弱, 众不暴寡, 耆老得遂, 幼孤得长, 边境不侵, 君臣相亲, 父子相保, 而无死亡系虏之患, 此

亦功之至厚者也!”② 从民、 官到国家、 天下, 都是法律治理的对象, 实现对这四种对象的治理, 是

法的实体目标。
法律的实体目标是 “治” , 但是, 韩非关注的重心还是治官。 在韩非看来, 通过法律把官吏治

理好了, 民众自然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理。 官与民的治理都实现了, 国家和天下的治理也就可以期

待了。 这就是说, 治官是法律治理的核心环节。 用现在流行的词语来说, 官是实现治理事业的

“关键少数” 。 治民、 治国、 治天下, 首先是要治官。 因此, 韩非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治官的

必要性、 可能性。
韩非固然是以 “治” 来定位法律的实体目标, 但是, 对 “治” 这个实体目标的追求, 其实并

不是韩非一个人的见解。 在先秦时期, 诸子百家追求的实体目标, 其实都是一个 “治” 。 正如司马

谈的归纳: “夫阳阳、 儒、 墨、 名、 法、 道德, 此务为治者也, 直所从言之异路, 有省不省耳。” ③

《淮南子·汜论训》 也说: “百川异源, 而皆归于海; 百家殊业, 而皆务于治。”④ 诸子百家都追求

“治” 这个目标, 法家诸子自然也追求这个目标, 法家诸子异于其他各家之处在于: 法家是把法律

的实体目标定位为治。 当然, 在法家谱系中, 就求治的方法来看, 申不害偏重于 “以术而治” , 商

鞅偏重于 “以法而治” , 慎到偏重于 “以势而治” 。 在三者之间, 韩非与商鞅具有更多的相同点。
但是, 韩非并不满意商鞅的法治, 《定法》 称: “申子未尽于术, 商君未尽于法也。” 商鞅的缺陷

在于: 按照他制定的法律, 斩获甲首者, 可以授予官职, 但是, “今治官者, 智能也; 今斩首者,
勇力之所加也。 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 ,⑤ 那是很不妥当的。 由此可见, 在韩非之前的法家

诸子中, 即使是最接近于韩非的商鞅, 与韩非关于法律的实体目标的理解, 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异。
这就是说, 韩非把法律的实体目标定位于治, 无论是在理论要旨上, 还是在论证理路上, 依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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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二) “多力”
韩非关于 “法律的实体目标” 的理解, 还有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 “多力”。 在先秦时代, “务为

治” 是一个普遍性的观点。 在 “治” 之外, 韩非还以 “力” 作为法律的实体目标。 治是有序, 但是,
一个有序的国家, 未必是一个有力量的国家。 因此, 在 “治” 的目标之上, 还有一个 “力” 的目标。
《饬令》: “故国多力, 而天下莫之能侵也。” 《显学》: “是故力多则人朝, 力寡则朝于人, 故明君务

力。” 《心度》: “故贤君之治国也, ……好力者其爵贵; 爵贵, 则上尊; 上尊, 则必王。 国不事力而

恃私学者其爵践; 爵践, 则上卑; 上卑者必削。 故立国用民之道也, 能闭外塞私而上自恃者, 王可致

也。”① 这就是韩非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论证的 “多力” 目标论。
所谓 “力” 或 “多力”, 其实就是国富兵强, 简称富强。 《八说》: “明主者通于富强, 则可以得

欲矣。” 《显学》: “磐石千里, 不可谓富; 象人百万, 不可谓强。 石非不大, 数非不众也, 而不可谓

富强者, 磐不生粟, 象人不可使距敌也。”② 堆满石头的土地, 木头陶土制成的人, 虽然数量庞大,
但不能强国, 不能让国家富强, 无助于提升国力, 就没有实际用处。

韩非所追求的力, 主要是指国家的硬实力。 韩非理解的综合国力, 就是富与强。 富是物质财富,
尤其是指粮食等方面的生活物资, 强是指军事实力, 尤其是指兵强马壮。 韩非不注重软实力。 精神上

的感召力、 文化上的吸引力、 思想理论上的魅力, 都不是韩非追求的力。 一方面, 这说明韩非的法理

学, 还是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但另一方面, 说明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现实格局: 任何诸侯国家秉持的法

理, 都没有超越于其他国家的优越性。
(三) “言谈者必轨于法”
韩非关于 “法律的实体目标” 的理解, 是否也包括富勒所说的 “开放、 维持并保护交流渠道的

完整性”? 回答同样是肯定的。 像富勒一样, 韩非也希望通过法律, 建构一个完整的交流渠道。 按照

韩非的设想, 法律提供的交流渠道, 不仅应当是完整的, 还应当是充分的, 甚至是唯一的、 封闭的。
韩非主张: 所有的交流, 都应当在法律的框架下或轨道上展开。 法律为所有的交流提供了依据, 法律

的价值准则是一切交流的前提, 一切交流都应当围绕着 “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法律是否允许” “法

律是否鼓励” 来进行。 偏离法律规定的交流, 都是应当禁止的。 在这个意义上, 形成一个完整的甚

至是封闭的交流渠道, 正是韩非为法律设定的实体目标。
按照 《五蠹》: “明主之国, 无书简之文, 以法为教; 无先王之语, 以吏为师; 无私剑之捍, 以

斩首为勇。 是境内之民, 其言谈者必轨于法, 动作者归之于功, 为勇者尽之于军。 是故无事则国富,
有事则兵强, 此之谓王资。 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 超五帝侔三王者, 必此法也。”③ 这就是韩非构

想的 “言谈者必轨于法” 之格局与机制: 在一个理想的政治社会中, 只有国家的法律, 没有其他的

书简; 只有熟知法律的官吏, 没有往圣先王的话语; 官吏除了知道法律, 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官吏与

民众的交流, 官吏与官吏的交流, 民众与民众的交流, 都只能在法律设定的轨道上展开。 举国上下,
“言谈者必轨于法”。

为了追求 “言谈者必轨于法” 这一项实体目标, 韩非要求君主禁绝法律之外的其他学说, 因为

众多的学说冲击了 “言谈者必轨于法” 的目标, 特别是儒生与游侠, 尤其需要防范。 对此, 《五蠹》
篇提出: “儒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 而人主兼礼之, 此所以乱也。 夫离法者罪, 而诸先生以文学

取; 犯禁者诛, 而群侠以私剑养。 故法之所非, 君之所取; 吏之所诛, 上之所养也。 法、 趣、 上、
下, 四相反也, 而无所定, 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 誉之则害功; 文学者非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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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则乱法。”①

以上三端, 就是韩非对 “法律的实体目标” 的理解。 我们很容易想到, 韩非把 “治” 与 “力”
作为法律的实体目标。 但是, 从富勒的理论视野中看过去, 韩非还提出了与富勒相似的理论主张: 通

过法律形成一个完整的交流渠道。 当然, 在富勒与韩非之间, 毕竟各有旨趣, 而且差异很大。 富勒设

定的实体目标是保护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充分、 完整, 至于交流的主题是什么,
法律通常不能干涉。 韩非设定的 “言谈者必轨于法” 意味着, 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实体内容也要符合

法律的规定。
大致说来, 富勒与韩非都关注了 “法律的实体目标”,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既有相通之处, 也

有很大的差异。 在两者之间, 无论是寻求同中之异, 还是寻求异中之同, 都可以在比较与对照中彰显

各自的特质, 尤其是韩非法理学的特质。

五、 结　 语

在比较法理学的视野中, 立足于文明交流与文明互鉴, 普天之下的学术都是相通的。 “东海西

海, 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 道术未裂”,② 旧学新学, 彼此呼应。 在上文中, 我们把看上去相当异质

的富勒与韩非勾连起来, 以富勒的 《法律的道德性》 作为参照, 透过富勒的法理视野, 已经对韩非

的法理学做出了一些新的揭示。 一方面, 这说明韩非的法理学可以在一个更宽的理论视野中予以考

察。 哪怕是异域的、 晚近的新自然法学, 也可以与韩非的法理学相互映照、 相互发明。 另一方面也说

明, 韩非的法理学实在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法理学。 我们既可以从富勒的角度来看韩非, 也可以反

过来, 从韩非的角度去看富勒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法理学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 韩非法理学的学术意

义、 世界意义、 当代意义, 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论述至此, 特别是透过 “富勒法理学之镜”, 我们

可以就韩非法理学的性质、 地位、 特征, 做出以下几点剖析。
第一, 在法家诸子构成的学术谱系中, 韩非的法理学主要是思想家的法理学。 相比之下, 其他法

家诸子的法理学, 主要是政治家或行动者的法理学。 商鞅是秦国政治上的行动者, 申不害是韩国政治

上的行动者。 因此, 商、 申二人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 是国家政治的实际主持者, 他们相当于

秦、 韩两国君主分别 “聘任” 的, 实际主持一国政务的 “总经理”。 因此, 商、 申的法理学, 主要是

政治家的法理学。 但是, 韩非的一生, 几乎没有实际主政的经历, 他虽然是韩国的宗室公子, 虽然也

参与了一些政治谋划, 虽然也写了一些 “决策咨询报告”, 但始终都只是实际政治的旁观者、 思考

者、 评论者, 几乎是一个职业作家。 倘若要以今律古, 那么, 韩非的法理学因为其偶然的人生际遇,
具有了某些近现代的色彩: 以专职的学术思想写作为业, 仿佛近现代的职业学者。 近代以来, 类似的

典型事例有: 政治失意之后的马基雅维利写下了 《君主论》, 卖掉法国公职之后的孟德斯鸠写下了

《论法的精神》, 等等。 他们的选择虽然有被迫 (马基雅维利) 与主动 (孟德斯鸠) 的差异, 但他们

都是在一种专职写作的状态下完成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品。 韩非的写作也有这种 “专职写作” 的特点。
韩非没有机会实际主政。 韩非对历史的影响, 主要是他的论著及其所表达的思想。 韩非不是一个当政

的政治家, 他主要是一个思想家, 他的法理学主要呈现为思想家的法理学, 这是韩非法理学异于商、
申法理学的一个特质。

第二, 韩非的法理学不仅是法家法理学的集大成者, 甚至也是整个先秦诸子法理学的集大成者。
在先秦诸子中, 韩非是最后一个思想高峰, 代表了先秦学术思想的终结。 这样的历史际遇也是偶然

的, 可遇而不可求。 正是置身于战国末期, 韩非才有机会全面地考查、 比较诸子百家的得失, 也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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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全面地批判、 继承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 才可能获得 “后见之明”。 以早于韩非的孔子为例, 孔

子的时代毕竟还是春秋时代, 虽然礼已崩、 乐已坏, 但是, 礼乐文明秩序还保持着某种向前延伸的惯

性。 因此, 孔子对礼乐文明秩序还有一定的期待, 也有一定的信心。 但是, 到了战国末期, 到了韩非

的时代, 周公开创的礼乐文明秩序早已远去, 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越来越残酷和惨烈。 不仅是墨家的

“非攻” 已近于痴人说梦, 儒家的 “仁义” 已显得迂腐不堪, 道家提供的政治哲学也需要进行创新性

的发展、 创造性的转化, 就是法家先驱们 (比如商鞅、 申不害) 的理论学说也面临着整合与综合的

现实需要。 韩非的学术思想, 特别是他的法理学,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造出来的, 就是回应这种需

求的结果。
第三, 韩非的法理学是 “战国时代” 及其精神的生动体现。 从春秋到战国, 华夏文明的基本

形态是大小诸侯之间的相互兼并。 但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还有一个显著的差异: “春秋五霸” 是历

时性的, 五大诸侯轮流充当霸主, 每个时代只有一个霸主。 在 “五霸” 轮流称霸期间, 其他众多

的诸侯也许还可以在霸主试图维护的国际秩序中获得某种可以预期的相对稳定的地位。 但是, 到

了战国时代, “战国七雄” 是共时性的, “七雄” 之间的合纵连横, 意味着每一个诸侯都面临着灭

国的危险, 面临着更加动荡的国际格局。 正是这种危在旦夕的现实环境, 为韩非的法理学打上了

某种 “社会科学” 的色彩: 关注现实得失, 关注现实利害, 希望用唯一的法律规则凝心聚力, 应

对残酷的甚至是朝不保夕的国际竞争。 韩非法理学的社会科学性质, 也间接地衬托出孔孟法理学

的人文学科色彩。 从这个特定的角度来看, 韩非的法理学是战国时代的产物, 具有一定的 “战时

法理学” 的特质。

(责任编辑: 刘楷悦)

421


